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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44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披露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拖”）及其子公司之间，公司与洛阳拖拉机研究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拖研所公司”）之间，公司与采埃孚一拖（洛阳）车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埃孚车桥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乃

按照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和一般商业条款测算，交易符合一般商业利益，公司

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拖研所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1%，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一拖持有拖研所公司 49%股权，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拖研所公司为中国

一拖联系人，拖研所公司与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协议》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

关联交易，本公告有关《技术服务协议》及预计年度交易上限等相关内容系公司

自愿披露。 

 因公司副总经理担任采埃孚车桥公司董事长，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第 6.3.3条第三项规定，采埃孚车桥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其之间的

交易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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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1、批准公司与中国一拖签署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房屋租赁协议》《土地租赁协议》《研发服务协议》《公共资源服务协议》、

公司与西苑所公司签署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的《产品

检验检测及研发服务协议》、公司与拖研所公司签署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的《技术服务协议》及各协议 2024年交易上限金额。刘继

国、张治宇、方宪法、张斌 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4票同意、0票

反对、0 票弃权。 

2、批准公司与采埃孚车桥公司签署有效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的《场地租赁协议》、合资期限内均有效的与采埃孚车桥公司之间《采

购框架协议》《销售框架协议》《技术许可协议》及各协议 2024 年关联交易预

计上限金额。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无关联董事须回避表

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第二次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

司正常经营需要，各项协议内容及预计上限金额按照正常的商业条款和实际业务

需要厘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会对公司的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连续 12个月与同一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含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或与不同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同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含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均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

上述关联交易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批准

上限金额 

2023年全年 

预计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批

准上限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出租土地 

中国一拖 

65 37 

/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

附属设备 
600 450 

向关联方提供产品研

发、工艺研发及计量
1,100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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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服务 

接受关联方提供公共

资源服务 
710 643 

接受关联方提供产品

检验检测及研发服务 
西苑所公司 3,200 3,127 

接受关联方提供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等服

务 

拖研所公司 20,000 16,067 

向关联方销售零部件 

采埃孚车桥

公司 

5,800 5,110 

向关联方采购零部件 24,500 22,451 

许可关联方使用相关

技术 
95 80 

向关联方出租生产经

营所需场地 
663 660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上限金额主要参照历史交易金额结合 2024

年预计业务需要厘定。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

上限 

2023年全年预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方出租土地 

中国一拖 

55 37 8.86%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及

附属设备 
600 450 26.28% 

向关联方提供产品研

发、工艺研发及计量检

测服务 

1,000 758 17.52% 

接受关联方提供公共

资源服务 
710 643 100% 

接受关联方提供产品

检验检测及研发服务 

西苑所 

公司 
4,200 3,127 100% 

接受关联方提供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等服务 

拖研所 

公司 
20,000 16,067 100% 

向关联方销售零部件 

采埃孚 

车桥公司 

5,000 5,110 0.41% 

向关联方采购零部件 22,000 22,451 2.10% 

许可关联方使用相关

技术 
90 80 100% 



 

4 

 

向关联方出租生产经

营所需场地 
600 660 29.3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刘继国 

2.注册资本：310,619.38 万元 

3.住所：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 154号 

4.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拖拉机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

造；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特种设备销售；自行车制造；

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农林牧渔

机械配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矿山机械制造；

模具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黑色金属铸造；机床

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汽车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制造；燃气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5.股权比例：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8.22%，洛阳市国资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11.78%。 

6.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7.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中国一拖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63.94亿元、

净资产 50.08亿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8.16亿元、净利润 3.52 亿元。 

8.履约能力：中国一拖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洛阳西苑车辆与动力检验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赵一荣 

2.注册资本：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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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所：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39号 

4.经营范围：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汽车（含专用车）、电动车、

工程机械、内燃机、农机具、摩托车、农业机械、变型机械及其零部件的测试检

验；机动车安检；农业机械工艺设备及测试设备、仪器仪表、新材料及其制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进口仪器、设备代理销售；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

机械产品质量司法鉴定；土壤检测；仪器设备计量校准。 

5.股权比例：中国一拖持股 100%。 

6.关联关系：西苑所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一拖的全资子公司。 

7.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西苑所公司经审计报表资产总额 11,134.71 万

元、净资产 7,333.94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366.43 万元、净利润

2,360.49万元。 

8.履约能力：西苑所公司作为国家授权的检验检测机构及认证公共服务平

台，具有对公司产品检测及相关检测设备研发的能力。 

（三）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薛文璞 

2.注册资本：44,500 万元 

3.住所：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39号 

4.经营范围：拖拉机、汽车、工程机械、内燃机、农业机械、农用运输车等

机械产品及其零部件检测、设备的研发、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生产、销

售;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房屋租赁、广告经营、印刷(不包含出版物印刷，仅限

具备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 

5.股权比例：公司持股 51%，中国一拖持股 49%。 

6.关联关系：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拖研所公司为中国一拖的联系人，

为公司的关联附属公司。 

7.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拖研所公司经审计报表资产总额 63,000.89 万

元、净资产 55,514.43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087.81 万元、净利润

562.66万元。 

8.履约能力：拖研所公司在拖拉机、非道路柴油机以及相关测试试验设备研

制等技术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采埃孚一拖（洛阳）车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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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代表人：苏文生 

2.注册资本：28,300 万元 

3.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汉宫西路 16号 

4.主营业务：农业机械车辆驱动桥的产品研发、应用工程、生产、装配及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股权比例：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埃孚中国”）持股

51%，公司持股 49%。 

6.关联关系：采埃孚车桥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采埃孚车

桥公司董事长，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三项规定，采埃

孚车桥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为上交所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

易。 

7.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采埃孚车桥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9,102.82 万元、净资产 16,058.03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222.56

万元、净利润-9,925.04 万元。 

8.履约能力：采埃孚车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土地租赁协议》 

1.出租方：公司；承租方：中国一拖。 

2.交易的主要内容：公司向中国一拖出租部分场地。 

3.定价政策： 

(1)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就位于类似地点的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交易价格； 

(2)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将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承租方须于每季度结束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当季度租金。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二）《房屋租赁协议》 

1.出租方：公司；承租方：中国一拖。 

2.交易的主要内容：公司向中国一拖出租部分房屋、厂房及附属设施。 

3.定价政策： 

(1)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就位于类似地点的房屋租赁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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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将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承租方须于每季度结束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当季度租金。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三）《研发服务协议》 

1.委托方：中国一拖；受托方：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公司向中国一拖提供研发服务，包括： 

(1)产品研发：收获机、农机具等农业机械产品、技术研发； 

(2)工艺技术服务：与中国一拖产品有关的工艺技术服务； 

(3)材料检测服务：金属材料、无机材料、化工材料及物理探伤； 

(4)计量服务：对物资称重、产品检测、技术培训、计量器具采购、标准器

考核、体系管理、计量标准制修订等提供的计量服务； 

(5)计量器具检测服务：对中国一拖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校准、检测、维修、

改造等服务。 

3.定价政策： 

(1)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相同业务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2)合理成本加上同类别（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或检测项目内容、工作周期、

知识产权归属等内容相同或近似）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所构成的价格；  

(3)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根据交易实际情况签署具体合同时约定的支付条款。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四）《公共资源服务协议》 

1.委托方：公司；受托方：中国一拖。 

2.交易的主要内容：中国一拖向公司提供公共资源服务，包括： 

(1)绿化服务：提供公司土地范围内的绿化服务，包括提供质量和数量符合

标准的绿化服务，确保各种植物的种植和栽培； 

(2)道路维护服务：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以及相关管网维护保养服务； 

(3)清洁服务：负责保持公司拥有及租用土地范围内清洁工作，日常垃圾清

理，保持生产区内厂房及其它建筑物清洁及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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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勤保障服务：提供员工集体公寓及相关服务，以及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5)护卫安保服务：提供公司生产及办公场所的护卫安保服务。 

3.定价政策： 

(1)中国一拖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发生的相同业务的非关联交易价； 

(2)合理成本加上同类别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所构成的价格； 

(3)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每年度结束前以现金方式支付当年费用。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五）《产品检验检测及技术服务协议》 

1.委托方：公司；受托方：西苑所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西苑所公司向公司提供产品检验检测及技术服务，包括： 

(1)企业产品技术检测服务：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

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对产品或者特定对象进行的技术判断； 

(2)标准化技术支持服务：提供专利代理，标准技术指针实验验证、标准信

息服务、标准研制过程指导、标准实施宣贯等服务； 

(3)根据公司的需要提供检验检测等非标设备的研制。 

3.定价政策：  

(1)西苑所公司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相同业务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2)西苑所公司在所提供服务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同类别非关联交易的毛利

所构成的价格； 

(3)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根据交易实际情况签署具体合同时约定的支付条款。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六）《技术服务协议》 

1.委托方：公司；受托方：拖研所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拖研所公司向公司提供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及有关拖拉

机及柴油机相关产品的其他技术服务。 

3.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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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拖研所公司与独立第三方之间相同业务的交易价格； 

(2)拖研所公司在所提供服务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所构成

的价格； 

(3)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则协商

确定。 

4.支付条款：根据交易实际情况签署具体合同时约定的支付条款。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七）《采购框架协议》 

1.采购方：采埃孚车桥公司；销售方：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采埃孚车桥公司将从公司采购用于生产驱动桥的齿轮、

传动轴等零部件。 

3.定价政策：双方参考过往年度及当时市场的价格，考虑原材料价格变动等

因素，协商确认零部件的采购价格。 

4.支付条款：采埃孚车桥公司应在公司开具的发票日后 50 日内全额支付零

部件采购款。 

5.协议有效期：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合营期内始终有效。 

（八）《销售框架协议》 

1.销售方：采埃孚车桥公司；采购方：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采埃孚车桥公司向公司销售其生产的产品（包括驱动桥

产品）。 

3.定价政策： 

（1）双方参考过往年度及当时市场的价格、原材料价格变动等因素，协商

确认车桥产品的销售价格。 

（2）采埃孚车桥公司向公司或公司的任何分支机构及子公司销售的产品价

格不得高于采埃孚车桥公司向采埃孚传动技术（杭州）有限公司（采埃孚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销售的同类产品价格。 

4.支付条款：公司应在开具的发票日后次月 15日全额支付货款。 

5.协议有效期：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合营期内始终有效。 

（九）《技术许可协议》 

1.许可方：公司；受许可方：采埃孚车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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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和采埃孚中国同意采埃孚车桥公司使用其各自的相关技术，制造

和装配现有产品以及未来产品； 

（2）采埃孚车桥公司对许可技术改进后的产品技术所有权属于采埃孚车桥

公司。 

3.定价政策：按照使用许可技术生产的产品销售额的 0.3%分别向公司及采

埃孚中国支付技术许可费用。 

4.支付条款：在第二年 3月 31日前支付上一年的技术许可费用。 

5.协议有效期：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合营期内始终有效。 

（十）《场地租赁协议》 

1.出租方：公司；承租方：采埃孚车桥公司。 

2.交易的主要内容：根据采埃孚车桥公司需要，公司将位于洛阳市西工区汉

宫西路 16号的场地及附属配套设施出租予采埃孚车桥公司使用。 

3.定价政策：双方基于公允原则，根据市场价协商确定租金。 

4.支付条款：租金按年支付，采埃孚车桥公司每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该年度

租金。 

5.协议有效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四、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制订了关联交易决策和执行的相关内部控制措施，以确保关联交易符合

公平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相关内控措施由公司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以及审计法

务部负责实施及监察： 

1.公司已制定并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已根据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及协议；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履职，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审核意见。 

2.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董事会办公室及财务部门对本次关联交易协议条款，

尤其是定价条款的合理性、公平性进行了审核。各业务单位在开展具体业务时，

将由其财务部门及相关部门通过参与合同评审流程审核监控本公司与独立第三

方及关联方之间的各类交易拟定的价格及相关条款。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外部审计机构定期对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否符合

本公司内部控制要求进行监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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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

利用地域便利，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相互开展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业务，有利于降

低运营成本，保障各自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关联交易各项协议条款由双方协商

一致达成，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7日 

 


